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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民政是国家为民施政的社会行政事务．它产生于人类社

会的发展，又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服务．县民政局是县级地方

政府为民施政的社会事务机构，是县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．

息烽县民政机构始建于民国初年．实施民政事务至本志

下限止仅67年．在这67年中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机构设置的

变化，民政工作职能范围由广泛到具体．宏观微观兼备．

中华民国时期，除主管基层政权外，还管警政，军事、户

政，民意、卫生，地政，赈济，宗教礼俗，禁烟禁毒等．中

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民政机构主管政权建设．行政区划，

。优待烈军属，抚恤残废军人，安置复员退伍军人，救济，救

灾和救助社会困难户．组办社会福利，实施婚姻登记，殡葬

改革．移民安置，收容遣送，扶贫扶优等，为施行社会行政

事务做了大量工作．
‘

为了总结、借鉴，实施民政事务中的经验、教训，将历

。 史上零散和现今占有的资料，加以系统化，编写成《息烽县

民政志》，以利于今后民政工作者，更好地了解民政工作的

过去和现状，启迪思想，提高专业知识水平，更好地为建设

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．同时对广大干部，群众

进行社会主义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具有重大意义!

在中共息烽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在党的十一届

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

下，编写社会主义的《息烽县民政志》，力求采用新观点、



新方法，新材料．同时，也吸收前人修志的经验，对资料

广征博采，对体例反复修订，使资料更加充实、完善，使

其体列更加系统，科学．因此．我认为本志是息烽县第一部

较为完整．系统．翔实的民政志．

本志编者，是民玫和移民安置部门离，退休的两位领导

干部．时逢盛世修志，老当益状．发挥余热，克服修志中的

各种困难．从搜集整理，提炼考证到编纂，完成志稿，仅二

年时间，精神坚韧不拔，难能可贵，特表示敬意!

本志在资料搜集和编写，审稿过程中，在县志办的具体

指导下，得到县有关部门领导以及热心于修志者的大力支

持，值此该志闻世之际，谨向这些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

谢1并请广大读者，专家、学者多多提出宝贵意见，不甚感

激之至!
。

黄银忠

一九八八年六月四日

2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根据县编纂委员会总体设计，定名为《息烽县

民政志》．

二、本志设1 3章、45节、51目．

三、本志上限，自元朝至元十七年(公元1280年)起，

下限1985年．

四、时间：解放前按历史称谓，并注明公元纪年；中华

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用公元纪年．

五、本志用语体文记叙体据事直书，详今略古，以时间

为经，门类为纬，横排竖写。

六、文内数字，一律用阿拉伯字，个别记事和人、物的

单数采用汉字． ．

七、机关单位和地名称谓；采用事件发生时的习惯名

称，有变更的记今名。

八、本志以文、图、表、照片为表述形式，志首照

片，依内容先后排列，图、表按章节需要安排，

九、解放前币制复杂，币值多变，难于统一，故在文字

中仍记述原币名和数额。1 949年12月至1 954年前使用的旧人

民币，一律换算为新人民币。

十、文、表数字单位：货币为“元”，粮食为“斤”，

田土为“亩”，面积为“米”或“平方公尺”， 衣服为

。件”，被子、棉絮为“床”，长度为“公尺”或“公

里”。

I，、



-t---、乌江渡水电站库区移民未立专志，故设移民安置
章．

十二，土地征用．NA．移民安置章内记述．

十三．入志英名录；为省级批准的烈士．

十四，功臣、模范：记至军队荣立三等功以上，以及地
方出席省级以上的先进人物．

十五、民政干部记至1985生g科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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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是伴随民政事务和民政机构的产生而出现的，在特

定的历史阶段有其特定的内容．早在西周(公元前十一世

纪至公元前七七一年)我国的民政事务就已经出现．以后，

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虽然随着各个朝代的经济，政治，

文化状况的变化，民政事务有不同的范围，制度和做法；

但是，一些基本的民政事务，如行政区划、基层政权、荒

政，救济等等，却断断续续延续下来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

社会以后，民政工作不仅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，而且带有殖

民地的色彩．清朝末年，在人民革命力量的逐步扩大和资

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影响下，民政事务范围有所扩

大，内容更加复杂。它不仅包括了一些历史传统性的民政事

务，而且把相当于现在的公安、司法行政，城建、卫生和测

绘等也都包括了进去．纵观历史，民政事务的管理不仅关系

统治阶级政权的维护和延续，而且关系着邦国兴衰．清光绪

三十二年(公元1906年)．中国历史上首次在中央政权中设

置民政部门．民国元年(公元1 9 1 2年)辛亥革命暴发，贵

州宣告独立，成立大汉军政府，下设民政部．民国十六年

(公元1927年)改称民政厅．息烽建县后，于民国六年(公

元1917年)，县政府下设民政局，后改民政科．息烽县

民政事务在民国时期几经调整，至民国三十七年(公元1948

年)将警政、户政．地政，基层政权．民意，民选，兵役、

抚恤、赈灾救济，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，社团活动，宗教礼
／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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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、卫生防疫、行政区划、禁烟禁毒等均划入民政事务的范

畴．

由于社会制度．服务对象的不同，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政内

涵也不尽相同．在剥削阶级统治社会中，民政工作的目的是

为维护剥削制度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统治服务的，

剥削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专政，利用民政工作，麻痹人民的

斗志，压迫人民群众的反抗，缓和阶级斗争．因此，它的工

作性质、方法、作风和社会作用，都与社会主义民政工作截

然不同．

、社会主义民政工作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人民民主专

政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，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

人民民主专政服务的。因而，必然要对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当

家作主的权利，对有困难的人民群众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

活条件尽其职责。社会主义民政工作的根本目的，就在于通

过解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，调整社会关系，正确处理人民内

部矛盾，促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了内

务部，管理全国的民政工作，并在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确定

了民政工作的十尤项任务．1978年设民政部，主要业务有九

项．1983年全国民政会议确定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民政部门

的主要任务是基层政权建设．优抚安置，救灾救济、社会福

利，行政区划、殡葬改革、婚姻登记等．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息烽县隶属关系多变，基层政

权和规模从1950年至1984年进行了多次调整，其目的是为适

应社会主义政治、经济发展的需要．在基层政权建设中，民

政局是县委．县人民政府的参谋和助手． f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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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 一

}

以下成立行政

1 953年进行基层

普选，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乡镇人民政庶，实现了人

民当家作主．虽然基层政权规模．名称多变，但县委和县人

民政府仍十分重视基层政权建设． ’，

。

+。。

，：．优抚工作，是国家和社会对优抚对象实行优待、．抚恤，．

以及其他物质照顾和精神鼓励的一种行政管理．其中有些工

作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．我们的优抚工作，是根据我国革命

的特点，随着人民军队的诞生而产生，随着革命盼发展丽发

展起来的．它的发生与发展，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完善的

过程．从1950年息烽县建立区乡基层政权起，。就设置有拥军

优属委员会，对烈属，军属、革命残废军人实行群众性的优

待，除节日慰问活动外，五十年代实行代耕，．六十年代起改

．为优待劳动日，1983年改为优待金。全县有牺牲．病故、失

踪军人家属84入，国家对烈士家属的抚恤标准先后调整提高

了六次．对其中困难大的41人实行定期定量补助．定补标准

由月入均-o元，提高到月人均23．14元．对革命残废军人的．

残废金，改为抚恤金后，实行终身抚恤，。并先后调整提高

了七次抚恤标准．1985年止，全县有残废军人100名，其中

在乡的45名，在职的55名，抚恤标准在乡的高于在职的．对

特等和一等残废军人供养终身，优抚对象实行群众优待后，

生活上仍极困难的，从1954年起，实行长期补助，后又改为

定期定量补助．1985年计有223人，年发补助费31。660元，其

，中烈士家属．因公牺牲、病故军人家属的定补改为定期抚

恤．优抚对象中，遇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肇浠困难的，

实行临时补助．优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．做好这一工作，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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